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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8－84号

债券代码：112281� � � �债券简称：15中洲债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收到公司股东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联泰"）的告知函，告知公

司南昌联泰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已办理股票解除质押手续，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南昌联泰于2018年5月22日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成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购回交易，并

将原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22,600,000股股票解除质押。 本次解除质押的22,600,000股股票

占南昌联泰所持本公司股份的40.95%，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40%。

截止目前，南昌联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55,188,952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8.30%；本次解除质押后，南昌

联泰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32,500,000股，占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58.89%，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89%。

备查文件：

1、南昌联泰《关于"中洲控股"股票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18� � � �证券简称：*ST华信 公告编号：2018-047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对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111号）（以下简

称"《年报问询函》"）。函中要求公司在2018年5月23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

安徽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上述《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中介机构共同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

项落实和回复。鉴于《年报问询函》涉及内容较多，工作量较大，且部分内容需要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

见，公司无法按原要求时间完成回复工作，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缓提交。公司将加快相关工作进度，尽

快回复并对外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8-03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任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监事会于2018年5月22日收到翟日成先生递交的书面辞呈。因工

作变动原因，翟日成先生向本公司监事会请辞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根据本公司章程，该等辞任将于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

翟日成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之间没有不一致意见，也没有因辞任而须告知本公司股东及

债权人的其他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18-030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现

对原公告中部分内容作出如下更正：

原公告中"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不具有可持续性"更正为"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无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75� � �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18-030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15：00

2、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皇村青皇工业区葵青路17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来春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人，代表股份1,655,262,9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172,962,

197股的52.16775%。其中，参加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1,580,796,41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8208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并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17人，代表股份74,466,

5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469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议案7和议案9，其他议案均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同意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655,262,957股。同意1,655,262,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9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1%；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26,798,507股。同意126,798,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99.99984%；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16%；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同意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655,262,957股。同意1,655,262,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9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1%；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26,798,507股。同意126,798,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99.99984%；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16%；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同意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655,262,957股。同意1,655,262,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9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1%；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26,798,507股。同意126,798,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99.99984%；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16%；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同意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655,262,957股。同意1,655,262,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9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1%；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26,798,507股。同意126,798,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99.99984%；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16%；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同意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655,262,957股。同意1,650,291,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99.69967%；反对4,435,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6793%；弃权536,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2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26,798,507股。同意121,827,1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96.07936%；反对4,435,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3.49769%；弃权536,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295%。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同意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655,262,957股。同意1,655,262,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9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1%；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26,798,507股。同意126,798,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99.99984%；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16%；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同意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655,262,957股。同意1,655,262,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9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1%；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26,798,507股。同意126,798,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99.99984%；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16%；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同意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655,262,957股。同意1,654,190,3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99.93520%；反对1,07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6480%；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26,798,507股。同意125,725,9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99.15409%；反对1,07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84591%；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同意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655,262,957股。同意1,655,262,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9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1%；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26,798,507股。同意126,798,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99.99984%；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16%；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同意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655,262,957股。同意1,655,262,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9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1%；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该项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126,798,507股。同意126,798,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99.99984%；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16%；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四名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进行逐一表决。

11.01�选举王来春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1,612,635,785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得票数为84,171,335票。

表决结果： 王来春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王来春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2� �选举王来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1,612,181,785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得票数为83,717,335票。

表决结果： 王来胜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王来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3� �选举李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1,612,181,785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得票数为83,717,335票。

表决结果： 李斌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李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4� �选举叶怡伶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1,612,181,785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得票数为83,717,335票。

表决结果： 叶怡伶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叶怡伶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三名独立董

事候选人进行逐一表决。

12.01� �选举林一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1,613,594,684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得票数为85,130,234票。

表决结果： 林一飞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林一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2� �选举许怀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1,613,254,184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得票数为84,789,734票。

表决结果： 许怀斌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许怀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3� �选举张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1,613,254,184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得票数为84,789,734票。

表决结果： 张英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张英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两名股东代

表监事候选人进行逐一表决。

13.01� �选举夏艳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1,610,624,647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得票数为82,160,197票。

表决结果： 夏艳容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夏艳容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3.02� �选举莫荣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为1,613,254,183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得票数为84,789,733票。

表决结果： 莫荣英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莫荣英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顾明珠、陈震宇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会议纪要；

2、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2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在大安市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2,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大安

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5月1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日前，上述

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吉林大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住 所：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叉干镇六合堂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882MA158HQN7Y

法定代表人：李亚杰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林木培育、种植及销售，畜产品加工、销

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8年05月1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007� � �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18—075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全新好” ）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泓钧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钧资产” ）送达的《告知函》及《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告知公司根据

泓钧资产与汉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控股” ）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为提供履约担保,泓钧资

产将其持有的全新好股票46,858,500股质押给汉富控股， 现为配合办理后续股权过户事项， 泓钧资产已于

2018年5月22日办理解除了前述股份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日期

（

逐笔列示

）

质押到期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泓钧

资产 是

46,858,500 2018

年

2

月

12

日

股份过户至汉

富控股之日

2018

年

5

月

22

日 汉富控股有限公司

100%

合 计

46,858,500 100%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泓钧资产共持有公司股份46,858,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53%，本次解除股份质

押后，泓钧资产持有的全新好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

三、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91� � �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18-046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下午1:30，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现场会议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

于2018年5月18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星河先生主持，应出席董

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其中董事陈遂仲因公出差委托董事胡恩雪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收购奇热信息的议案》

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业务调整的原因，公司就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条款未能与交易对方达成一致，

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收购奇热信息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终止交易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关于终止收购奇热信息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91� � �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18-047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收购长沙奇热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本次交易概述

2018年1月10日，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恒大高新"、"甲方"）第四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权）的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曹振军、戴菊

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乙方"）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权）的《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公司或公司指定的主体拟收购交易对方所持的长沙奇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热信息"、"目标

公司"）84%股权，最终收购主体由各方在签署正式协议时协商确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发

布的《关于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权）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二、终止原因

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业务调整的原因，公司就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条款未能与交易对方达成一致，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终止收购奇热信息的事项。

三、审议程序

2018年5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终止收购奇热信息的议案》。

四、终止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权）框架协议属于双方意向性约定，各方未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经友好协商，交易各方均不对本次终止收购奇热信息的事项承担违约责任。

公司收购长沙奇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项目是公司目前业务外的投资项目， 终止实施本次交易事

项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公司将继续寻找合适的企业进行合作，为自身的长远发展而继续寻找战略合作机会，进一步推进公

司的产业协同和战略转型。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91� � �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18-048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下午2:00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现场会议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

于2018年5月18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建先生主持，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收购奇热信息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业务调整的原因，公司就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条款未能与交易对方达成一致，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终止收购奇热信息的事项。

本次终止交易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关于终止收购奇热信息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91� � �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18-049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5月22日（周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21日（星期一）下午 15:00�至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下午 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22日

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金庐北路88号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星河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42,877,5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59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12,001,6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52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0,875,9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069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8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8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61％。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877,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877,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877,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877,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877,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8年审计机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877,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椿、康敏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恒

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928� � �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2018-021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B座27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856,535,10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2.95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张建康主持。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

投票方式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由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分别为：张建康、孙真福、佘江涛；董事周斌、王译萱、单

翔，独立董事杨雄胜、应文禄和罗戎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刘浩出席会议，监事汪维宏、林海涛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云祥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吴小毓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45,467 99.9843 289,640 0.015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45,467 99.9843 276,740 0.0149 12,900 0.000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45,467 99.9843 276,740 0.0149 12,900 0.0008

4、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45,467 99.9843 276,740 0.0149 12,900 0.0008

5、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3,253,661 99.8232 3,268,546 0.1760 12,900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63,467 99.9853 258,740 0.0139 12,900 0.000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64,467 99.9854 257,740 0.0138 12,900 0.0008

8、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64,467 99.9854 257,740 0.0138 12,900 0.000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043,409 81.0527 698,540 18.6036 12,900 0.343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45,467 99.9843 276,740 0.0149 12,900 0.0008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45,467 99.9843 276,740 0.0149 12,900 0.0008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45,467 99.9843 276,740 0.0149 12,900 0.0008

1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56,245,467 99.9843 276,740 0.0149 12,900 0.000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4.01

关于选举陈 志斌先生 为独立董事 的

议案

1,856,245,911 99.9844

是

14.02

关于选举丁 韶华先生 为独立董事 的

议案

1,856,245,911 99.9844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 通股股

东

1,852,780,2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 通 股 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 通股股

东

3,483,209 92.7656 258,740 6.8908 12,900 0.3436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330,606 97.2663 52,600 2.1952 12,900 0.5385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1,152,603 84.8286 206,140 15.1714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6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3,483,209 92.7656 258,740 6.8908 12,900 0.3436

7

关于公司

《

未 来三年

（

2018

年

-

2020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3,484,209 92.7922 257,740 6.8641 12,900 0.3437

8

关于终止实施电子商务平台建

设项目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3,484,209 92.7922 257,740 6.8641 12,900 0.3437

11

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3,465,209 92.2862 276,740 7.3702 12,900 0.3436

12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3,465,209 92.2862 276,740 7.3702 12,900 0.3436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九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股东凤凰集团－华

泰联合证券－16凤凰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作为关联方回避了表决。

2、议案12是需要以特别决议审议的议案，该议案获得的有效表决权超过了股份总数的2/3，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美柯、李彤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8－083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部分长园集团股份转让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在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的组织下，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沃尔核材

"）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就长园集团控制权纠纷事项接受了调解。经调解，双方

本着互谅互让原则达成了和解，并于2018年1月9日签署《和解协议》。

根据该等《和解协议》，长园集团同意向沃尔核材转让长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75%的股权；同时沃尔

核材同意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所持长园集团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共计7,400万股以16.8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山

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药业"），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24,320万元。

2018年1月9日，公司与科兴药业共同签署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之股份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合同》"）。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内容。

2018年1月12日，公司收到科兴药业向公司支付的诚意金人民币1,000万元，并在《股份转让合同》生效后

转为本次股份转让价款。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18年5月22日，公司收到科兴药业向公司支付的部分股份转让款人民币4.4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收到科兴药业向公司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为人民币4.5亿元。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后续如有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2日


